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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休

息权的体现， 使得劳动者在

法定节假日之外有更多时间

用于工作之外的生活， 或是

陪伴家人或是休闲旅游、 放

松身心。

那么， 劳动者休带薪年

休假的具体时间由谁决定呢？

是必须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协商一致才能决定， 还是可

以由用人单位单方决定呢？

在实践中常见的一种观

点认为： 劳动者休带薪年休

假的具体时间是需要经过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

致的， 用人单位不能单方决

定。

从现有规则来看， 我们

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五条规定： “单位根据生

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

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

职工年休假。 年休假在 1 个

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 也可

以分段安排， 一般不跨年度

安排。 单位因生产、 工作特

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

年休假的， 可以跨 1 个年度

安排。”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 第 九 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

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

意愿， 统筹安排年休假。 用

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

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 1 个年

度安排年休假的， 应征得职

工本人同意。”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

出， 在不涉及跨年度安排带

薪年休假的情况下， 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

是不需要征得劳动者本人同

意的， 且安排带薪年休假主

要根据的是用人单位的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用人单位

在安排时可以一次性集中安

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举例来说： 如果劳动者

可享受的当年度法定带薪年

休假为 15 天， 那么用人单位

可以在该年度中一次性安排

其连续休完， 也可以分多次安

排， 比如分成三次， 每次休假

五天。

当然， 在生产经营情况允

许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也应考

虑劳动者本身的意愿。 例如劳

动者想在 6 月份利用带薪年休

假出去旅游， 此时正逢用人单

位业务淡季， 单位同意了这样

的休假安排。

但如果 6 月正是用人单位

业务繁忙的时候， 单位完全可

以不同意劳动者在 6 月休带薪

年休假。

那么， 什么情况下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必

须征得劳动者同意呢？ 根据上

述规定， 只有用人单位在跨 1

个年度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

假时， 才应征得劳动者的同意。

举例来说， 劳动者可享受

的 2019 年度法定带薪年休假天

数为 15 天 ， 但其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还有 10 天带薪年休假

未休， 且因用人单位正处业务

旺季， 无法安排其在 2019 年度

内休完。 如果用人单位要安排

该劳动者在 2020 年休这 10 天

原本属于 2019 年带薪年休假，

依法就应当征得劳动者的同意，

不能由用人单位单方决定。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赖以

生存的根本是生产经营， 劳动

者有休带薪年休假的权利， 但

应当遵循现有的带薪年休假规

则， 不能影响用人单位的正常

生产经营。

从劳资关系的角度来看 ，

用人单位在安排劳动者休带薪

年休假时， 如果尽量满足劳动

者的意愿， 与劳动者达成一致，

这当然更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和

谐发展。

但在疫情期间， 不少单位

无法开展生产经营， 因此选择

在此情况下安排劳动者休带薪

年休假。

我们认为， 在用人单位遵

循现有规则于本年度内安排劳

动者休带薪年休假的情况下 ，

并不需要征得劳动者的同意 ，

当然， 单位应当将相关安排及

时通知劳动者。

安排带薪年休假须征得劳动者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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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在安

排劳动者休带薪年

休假时， 如果尽量
满足劳动者的意

愿， 与劳动者达成
一致， 这当然更有

利于劳资关系的和

谐发展。

但只要是在本

年度内安排劳动者
休带薪年休假， 并

不需要征得劳动者

的同意。

共享单车如今已经成为人

们近距离出行的首选代步工具，

它既方便又环保， 可谓好处多

多。 最近，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对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未成年

人骑行 ofo 共享单车死亡案作

出一审判决， 要求被告北京洛

克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二原告小

高父母赔偿款 6700 元， 驳回二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这一案件以及一审判决 ，

对共享单车经营者的安全保障

义务是及时的提醒。

本案基本案情是这样的 ：

2017 年 3 月 26 日下午 ， 正在

读小学四年级的小高 （殁年 10

岁） 与三位小伙伴在浙江中路

575 弄附近玩耍时 ， 四人未通

过 APP 程序扫码获取密码， 便

各自解锁了一辆 ofo 共享单车，

然后上路骑行。 小高沿着天潼

路由东向西逆向骑行， 13 时 37

分许， 他骑行至天潼路、 曲阜

路、 浙江北路路口时， 与王某

驾驶的大型客车发生碰撞并倒

地遭受碾压， 经医院抢救无效

于当日死亡。

交警部门出具 《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 认定大客车司机

王某左转弯时疏于观察路况 ，

小高未满 12 周岁骑自行车在道

路上逆向行驶， 且疏于观察路

况， 两人的行为均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 王某负该起事故的

次要责任， 小高负该起事故的

主要责任。

小高的父母在提起交通事

故赔偿并获得肇事机动车一方

55 万余元赔偿 （含精神损害抚

慰金 2 万元 ） 后 ， 又向 ofo 共

享单车的服务提供方洛克公司

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洛克

公司立即收回所有机械密码锁

具单车， 更换为更为安全的智

能锁具， 赔偿两原告死亡赔偿

金等共计 60 余万元， 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 700 万元。

静安区法院审理认为， 被

告洛克公司对于受害人小高

因交通事故死亡存在过错 ，

对其投放的 ofo 共享单车未尽

到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 。 但

被告所从事的互联网自行车

租赁服务属于新兴行业 ， 企

业的管理义务 、 服务水平和

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能力均

处在不断努力探索和完善过

程之中 。 这也是在考虑赔偿

责任时要注意到的。

小高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

人财产， 同时作为不满 12 周岁

的未成年人在道路上骑行单车，

还存在逆向骑行、 疏于观察路

况 、 未确保安全驾驶等行为 ，

二原告作为小高的监护人在安

全教育及监护职责的履行上存在

严重过错 ， 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

法院判决被告洛克公司对原告在

前案未获交通事故赔偿的损失承

担 10%的赔偿责任， 即 6700 元。

驳回两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 。

原告要求收回单车更换智能锁具

的诉讼请求， 针对的是社会公共

利益， 属于公益诉讼范畴， 被驳

回是自然的。 但本案法院认定被

告洛克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则是值得注意的。

正如本案原告认为的那样 ：

被告对投放在公共场所的 ofo 共

享单车疏于管理， 且该车上安装

的机械锁密码固定， 易遭到破解，

使用完毕后的锁定程序不符合习

惯、 未锁率高， 同时车身没有张

贴 12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骑

行的警示标志， 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

法院经审理后也认为， 虽然

本案肇事机动车直接导致了受害

人死亡， 但被告对于涉案 ofo 共

享单车疏于管理， 未尽到合理限

度的管理义务存在过错， 该过错

行为使得受害人能轻易获取涉案

ofo 共享单车 ， 增加了受害人遭

受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风险， 并

且最终也实际发生了损害后果。

因此， 被告未尽合理限度的

管理义务与受害人骑行 ofo 共享

单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根据本案具体情况， 法院认

定的被告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同于

我们传统认为的安全保障义务 。

也就是说， 不仅要保证每一辆共

享单车本身是安全的， 还要采取

措施使孩童不能轻易打开共享单

车。

当然 ，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 ，

安全和健康必须建立在自己是第

一责任人的基础上。 而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 则是未成年人的第一

责任人。

在共享单车经营服务及骑行

过程中， 如果经营者和消费者都

各自做到了自己应当做到的， 当

然是最理想的情况。

发生不满 12 周岁的孩子骑行

共享单车造成死亡的事件， 明显

是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 但考虑

到这是共享单车经营服务企业第

一次出现此类问题， 也考虑到这

是一个新兴行业， 无论其管理义

务、 服务水平还是满足社会公众

需求等方面均在探索和完善过程

中， 判决只酌定其承担 10%的赔

偿责任。

但是， 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

情况， 共享单车经营方是否还是

只承担 10%的赔偿责任就很难说

了。

共享单车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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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的经

营者不仅要保证每

一辆共享单车本身
是安全的， 还要采

取措施使孩童不能
轻易打开共享单

车。

但考虑到这是
共享单车经营服务

企业第一次出现此
类问题， 也考虑到

这是一个新兴行

业， 无论其管理义
务、 服务水平还是

满足社会公众需求
等方面均在探索和

完善过程中， 判决

只 酌 定 其 承 担

10%的赔偿责任。

如今， 拥有自有住房的人

越来越多， 业主这一称谓也越

来越为人们所熟悉。

在社区中 ， 诸如房屋漏

水、 宠物饲养、 麻将扰民、 汽

车停放、 道路维修、 社区文娱

等话题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身

边事。

要消除影响文明社区建设

的不和谐因素， 我认为除了提

倡礼让、 谦和、 与邻为善等传

统道德规范之外， 亟需建立健

全符合现代社区发展需要的规

则意识。

现代社区与早年人们司空

见惯 “熟人社区” 有了显著的

不同。

在以往的熟人社区里， 道

德规范对个体的影响力超乎想

象地强大， 这使得一些邻里纠

纷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即使有

零星纠纷， 单位领导、 居委干

部甚至德高望重的长者居间调

和， 说句 “都是熟人， 抬头不

见低头见”， 一般都可以得到

化解。

但如今的社区与早年已经

大不相同。 居民毗邻而居源于

商品房、 二手房的买卖。 楼盘

越建越大， 房子越盖越高。 邻

居之间终年低头不见， 抬头也

不见， 熟人社区被陌生人社区

所取代了。

传统的道德规范虽然仍在

规制邻里关系中发挥着一定的

作用， 但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场

合， 道德约束就常常显得有心

无力， 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

觉醒。

我们与其怀念以往的熟人

社区， 不如尽快建立适应现代

陌生人社区的规则意识。

其实在我国的物权法、 物

业管理法律规范中， 已有关于

社区自治的原则性规定。 许多

和业主切身相关的事， 都有赖

社区建立自己的规则。

制定并遵守规则， 树立现

代文明社会的规则意识， 这是

法律意识在另一层面的体现。

社区治理亟需规则意识

制定并遵守规

则， 树立现代文明

社会的规则意识 ，

这是法律意识在另

一层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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